
法鼓文理學院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送審申請作業流程 

                                              

 

 

 

 

 

 

 

  

   

 

 

 

  

  

 

 

 

 

 

  

 

 

 

 

 

 

 

 

 

  

 

 

 

 

 

 

 

 

不通過 

3.1本校已簽約之 

校外IRB 審查機構 

3.2本校未簽約之 

校外IRB 審查機構 

4.1審查機構 

需本校備文 

4.2審查機構 

無需本校備文 

5. 申請人備齊資料後， 

統一送至研發組送件至外校 

 

1. 申請人： 

評估論文與研究計畫需要 

送交研究倫理審查 

申請人，應為本校專任

教師與學生；學生送審

案件〃應由本校教師簽

屬同意書。 

2. 申請人 

決定送審單位 

8. 審查資料 

由申請人逕送 

校外IRB審查機構 

通過 

6. 審查學校：回覆 

審查結果或需補件資料 

7. 研發組： 

後續追蹤審查、計畫案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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